
2021年雷锋水质净化厂（一期）污水重力管

工程项目绩效评价报告

为加强财政支出管理，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贯彻落实《中

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中发〔2018〕

34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实施条例》、《财政部关于

印发<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的通知》（财预〔2020〕10号）、

《中共湖南省委办公厅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全面实施预

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湘办发〔2019〕10号）、《湖南省财政

厅关于印发<湖南省预算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的通知》（湘财

绩〔2020〕7号）和《湖南湘江新区管理委员会财政局（金融办）

关于开展 2022年财政支出重点绩效评价工作的通知》（湘新财发

〔2022〕5号）等有关规定和要求，湖南湘江新区财政局组建绩

效评价工作小组，于 2022 年 8月至 9月对梅溪湖投资（长沙）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梅溪湖公司”）2021年度雷锋水质净化厂（一

期）污水重力管工程项目（以下简称“污水重力管项目”）进行了

绩效评价。绩效评价工作已完成，现将项目绩效评价情况报告如

下：

一、评价情况



本次评价主要采取查阅资料和实地检查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根据项目的实际情况，绩效评价工作组实施了资料审阅、账务核

实、检查支付记录、询问、分析计算以及现场调查等必要的现场

评价程序。现场评价过程中，绩效评价工作组对污水重力管项目

实施情况进行了全面检查，检查资金占纳入评价范围专项资金的

100%。

二、项目概况

（一）项目单位基本情况

梅溪湖投资（长沙）有限公司由长沙大河西先导区土地储备

（交易）中心投资设立，于 2009年 9月 24日在长沙市工商行政

管理局登记注册。2013年 5月 13日，长沙大河西先导区土地储

备（交易）中心与长沙大河西先导区管理委员会签订了《委托监

管协议书》，长沙大河西先导区土地储备（交易）中心将所持公

司 100％股份（注册资本 2.5亿元）转让给长沙大河西先导区管

理委员会（现更名为湖南湘江新区管理委员会）。2016年 5月，

湖南湘江新区管理委员会与湖南湘江新区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湘江集团”）签订了《国有股权无偿划转协议》，将其持

有的 100％股权无偿划转至湘江集团，注册资本 50亿元。

（二）项目立项依据

项目根据《长沙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雷锋水质净化厂

（一期）污水重力管>项目立项的批复》（湘新发改投〔2019〕62



号）立项实施。

（三）项目内容及绩效目标

项目主要内容是敷设一条污水管道管径为 d800-d1200mmd

的污水重力管道，主管全长 1825米。具体为：建设顺接樱花路

已建污水舱污水干管的长约 11m的 d800mm污水管，长约 1814

米的 d1200mm 污水干管及新建 10 座外径 6.9m 顶管接收井，8

座外径 9m的顶管工作井。

污水重力管项目计划于 2020年 11月开工，2021年 11月完

工。工程质量达到验收标准。工程总成本不超过计划上限。通过

项目实施保护梅溪湖国际新城西南片区生态环境，为湘江新区提

供更优良的经济发展环境，保护梅溪湖国际新城西南片区区域生

态环境。

三、项目资金情况

（一）资金预算情况

2020 年 7 月 3 日，湘江新区财政局以《关于雷锋水质净化

厂（一期）污水重力管工程项目工程概算的批复》（湘新财概

〔2020〕27 号）批复污水重力管项目工程概算总金额 4,410.06

万元，其中：工程费 3,636.67 万元，工程建设其他费 372.48 万

元，预备费 400.91万元。

（二）资金到位情况

截至 2021 年 12月 31日，梅溪湖公司共收到湘江新区财政



局下达污水重力管工程项目资金 2,100万元。

（三）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污水重力管项目共使用资金

2,159.27万元，其中使用 2021年到位财政资金 2,100万元，财政

资金使用率 100%，自筹资金使用 59.27 万元。资金使用明细见

下表：

单位：元

序号 费用类别 金额 占比

1 项目咨询费 87,174.00 0.40%

2 监理费 300,000.00 1.39%

3 农民工工资 1,543,600.00 7.15%

4 施工费 19,140,137.88 88.64%

5 项目设计费 422,282.00 1.96%

6 设计费、勘察费等 99,536.00 0.46%

合计 21,592,729.88 100.00%

四、项目实施情况

在取得项目立项、可研、概算等相关批复后，梅溪湖公司按

规定对该项目组织了公开招投标，通过招投标确定了相应施工及

监理单位。梅溪湖公司工程建设部、成本管理部等职能部门按照

各自职责分工对项目实施过程进行管理。污水重力管项目于2020

年 11 月 15 日开工，2022 年 1 月完成全部建设内容，2022 年 1

月 25日完成预验收。

五、项目制度建设和执行情况

（一）资金管理制度执行情况



为规范项目财务管理，合理合规使用财政资金，梅溪湖公司

对污水重力管工程项目资金实行专账核算，工程款项的支付按照

《资金管理制度》、《财务付款管理制度》规定的项目工程付款审

批流程执行，先由项目施工方提交工程款支付申请表，监理方签

署工程款支付证书，梅溪湖公司工程建设部、成本管理部负责人

签署意见，经逐级复核审批后，按工程进度支付款项。

项目执行过程中，制度执行整体情况较好。

（二）项目管理制度的制定及执行情况

为规范项目管理，确保项目的顺利实施，梅溪湖公司制定了

《建设项目设计及工程咨询管理制度（试行）》、《招标管理实施

细则》、《非公开招标项目采购管理实施细则（试行）》、《合同管

理办法（试行）》、《工程建设管理制度（试行）》、《项目考核管理

办法（试行）》、《项目节点计划管理办法（试行）》等业务管理制

度和管理办法。

项目实施过程中，全部实行项目管理制，由施工单位制定具

体施工方案和进度计划，梅溪湖公司对项目管理部进行监管，监

理单位对施工现场进行监管。污水重力管项目基本做到了按上述

制度执行。

六、项目的产出成果及效益

梅溪湖公司于 2022 年 1 月顺利完成全长 1,825 米，管径为

d800-d1200mm的污水重力管敷设以及 10座外径 6.9m顶管接收



井、8座外径 9m的顶管工作井的建设任务。2022年 1月通过了

预验收。本项目的建成提高了梅溪湖国际新城西南片区污水排放

能力，将改变污水任意排放的现状。因项目整改尚未完成，未移

交，暂未发挥效益。项目通水运行后预期将改善城市的生态环境，

提高纳污范围内人居生活质量，改善区域的投资环境，一定程度

对区域经济发展有促进作用。

七、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部分项目预验收发现的问题未完成整改

2022年 1月 25日污水重力管项目通过竣工预验收。竣工预

验收会上湖南湘江新区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站，长沙高新区城

管环保局、设计、监理等多方组成的验收组提出 10项整改意见，

要求施工单位在 30日完成整改。截至现场评价日，10项整改意

见除内窥试验、闭水试验等功能性试验剩余 30%的管道测试以及

通水试验 2 项整改意见尚未整改完成外，其余整改意见基本完

成。

（二）项目进度滞后

1.未按计划进度完工

污水重力管项目于 2020年 11月开工，合同约定计划工期 1

年，应于 2021 年 11 月完工。实际项目于 2022 年 1月完工，较

计划进度滞后 2个月。

2.项目未及时进行竣工结算



2022年 1月 25日污水重力管项目竣工预验收，验收组提出

要加强竣工资料整理的整改意见，要求 30日内完成。污水重力

管项目施工于 2022 年 6 月 30 日报送竣工结算资料至梅溪湖公

司，较规定期限滞后 4个月。截至现场评价日，项目尚在竣工结

算审核中。

（三）项目效益不明显

根据现场了解情况，项目敷设管道已与雷锋水质净化厂污水

泵站接通，因该重力管道覆盖的纳污区整体正在开发中，主要污

水来源坪山保障房小区尚无居民入住，基本未产生污水，仅片区

开发产生少量污水，项目效益不明显。

（四）项目前期规划设计考虑不周全导致变更事项较多

现场检查项目变更情况发现，前期规划设计考虑不周全导致

变更事项较多，涉及金额 103.09 万元。虽变更金额整体未超概

算，但是打乱了原先的施工计划。例如：2022 年 1 月施工内容

进行变更，变更内容为将 K0+960~K1+140 桩号间W9#~W10#井

剩余 53.36 米，W10#~W11#井区域段 125.865 米共计 179.22 米

变更为人工顶管，并在现有泥水平衡机械顶管机头位置增加一个

接收井，将顶管机头取出地面，该接收井兼做人工顶管的工作井。

变更预估金额为 43.16万元，累计金额占合同比例为 3.06%。

（五）项目绩效管理不到位



根据湘江新区财政局要求，2021 年年初编制预算时梅溪湖

公司对污水重力管项目填报了《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2022

年也根据湘江新区财政局要求撰写了绩效自评报告，但是绩效管

理方面仍存在如下问题：

1.在绩效目标设置方面细化量化不足。如项目实施产出成果

目标数量目标方面未按照工程主要建设内容细化目标值。如成本

目标设定的目标值为“成本控制在上限值内”，实效目标为“按预

定工期建成”，目标值只是对目标内容的重复，无具体量化数据。

2.绩效自评报告质量不高。报告对项目的组织实施管理等进

行了详细的总结，但未反映项目实际存在的具体问题。

八、相关建议

（一）加强整改监督检查，及时完成整改工作

建设单位应加强对项目整改情况的监督检查，协调好设计、

监理、接收单位，按要求督促施工单位及时做好整改工作。

（二）加强施工进度管理，及时办理结决算手续

加强对项目实施进度的监控，发现项目进度滞后时，要弄清

原因，积极寻求解决方案，确保工程按计划完成。重点项目办理

竣工预验收手续后，建设方应及时与施工方对接，督促施工方及

时提交竣工结算申请、竣工结算报告及完整的结算资料以方便建

设方将结算资料移送给相关部门审核，完成结决算工作，以确定

项目的最终造价。

（三）强化项目后期管理，助力项目早日发挥效益



随着纳污片区的逐步开发，污水排放量会日趋增大，争取早

日完成整改，通过终验后移交至接收单位，以便项目发挥效益。

（四）完善项目前期规划，减少大额变更事项

项目立项批复后，在进行项目前期的勘探及可研编制工作

时，规划论证工作应尽可能详实，合理考虑项目实施过程中各种

可能发生重大变更的意外因素以降低实施过程中发生重大变更

的频率，节约变更事项审批流程所耽误的时间从而加快项目的建

设。

（五）强化绩效管理理念，提高绩效管理水平

项目建设单位需强化绩效目标考核工作，在项目产出目标设

置方面细化、量化具体的效益目标，尤其要注意相关指标的落地

及实操，在项目实施过程中进行绩效目标监控，应及时分析原因

绩效目标产生偏差的原因并提出改进措施，推进项目有序实施。

据实反映项目实际情况，提高自评报告质量。

九、综合评价情况及评价结论

在污水重力管项目建设期间，梅溪湖公司建立了资金、项目

管理制度，规范了实施程序，项目预定绩效目标已基本达到，但

项目实施过程中仍存在部分项目预验收发现的问题未完成整改、

项目未发挥效益等问题。绩效评价小组按照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指

标及评分标准，对梅溪湖公司污水重力管项目从项目决策、项目

过程、项目产出及效益三个方面进行综合评价，梅溪湖公司 2021



年度雷锋水质净化厂（一期）污水重力管工程项目绩效评价得分

为 86.49分，评价等次为“良”。

湖南湘江新区财政局

2022年 9月 20日


